
郑州市教育局处室函件

郑教体卫艺函〔2022〕459号

郑州市教育局办公室

关于举办 2022 年郑州市中小学生美育活动的

通知

各开发区教育局，各区县（市）教育局，局直属各学校，市属事

业及各民办学校：

为深入贯彻落实中央办公厅 国务院办公厅《关于全面加强和

改进新时代学校美育工作的意见》和中共河南省委办公厅 河南省

人民政府办公厅《关于全面加强和改进新时代学校美育工作的实

施方案》，健全面向人人的学校美育育人机制，着力提升学生的审

美感知、艺术表现、创意实践、文化理解等核心素养，根据郑州

市 2022 年美育工作安排，决定举办 2022 年郑州市中小学生美育

活动。现将活动有关事宜通知如下：

一、指导思想

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，全面贯彻党

的教育方针，以立德树人为根本，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引领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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以提高学生审美和人文素养为目标，弘扬中华美育精神，以美育

人、以美化人、以美培元，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

建设者和接班人。

二、组织实施

本次活动是由郑州市教育局主办，各开发区、区县（市）教

育局承办。为保障活动顺利开展，按照统一组织、统一开展、统

一部署的原则有序组织。活动下设办公室和评审组，办公室设在

市教育局体卫艺处，具体负责活动的组织实施工作，马胜宇同志

任办公室主任。评审组由省、市级美育专家组成，本着公平、公

正、公开的原则统一进行评审。

三、活动主题和内容

本届美育活动的主题是“礼赞二十大 培美育英才”。

全面展现新时代青少年学生热爱中国共产党、热爱祖国、热

爱人民，树立远大志向、培育美好心灵，勤学上进、志存高远、

奋发成长的昂扬风采。具有时代特征、校园特色和学生特点。

四、参加对象和分组

参加对象为各级教育行政部门批准的小学、初中、普通高中

和中等职业学校的在籍学生。

本次美育活动分为小学组、初中组、高中组三个组别。

五、活动项目和要求

（一）初赛阶段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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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艺术表演类

（1）独唱：歌曲类型与唱法不限，演唱时间3分钟，歌曲内

容要求积极向上。可使用钢琴伴奏，不允许使用其他乐器或音响

伴奏。

（2）独奏：乐器种类不限，演奏时间3分钟。可使用钢琴或

其他乐器伴奏，不允许使用音响伴奏。

（3）独舞：舞种不限，表演时间 3分钟，参赛服装、道具和

伴奏音乐自行准备。

（4）独诵：作品文体不限，须使用普通话，朗诵时间3分钟。

可使用乐器或音响伴奏。

（5）表演：包含戏剧（校园短剧、小品、课本剧等）、戏曲、

曲艺、影视片段表演等。表演人数 1-3人，表演题材不限，表演

时间3分钟。

2.艺术作品类

（1）国画:不超过四尺宣纸（69cm×138cm）对开。

（2）水彩／水粉画(丙烯画)：不超过四开（40cm×60cm）。

（3）版画：不超过四开（40cm×60cm）。

（4）书法：不超过四尺宣纸（69cm×138cm），作品字体不

限。

（5）篆刻：章料尺寸不小于 2cm×2cm，不超过3cm×3cm。

（6）摄影作品：单张照和组照(每组不超过 4幅，需标明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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序号)，除影调处理外，不得进行电脑制作和暗房技术擅改影响原

貌。

（7）其他画种：均不超过四开（40cm×60cm）。

（二）决赛阶段

具体比赛时间、地点和要求另行通知。

六、报名办法和要求

（一）请各单位于 9月 7-8日在“郑州市教育局体育艺术综

合管理系统”（http://twy.zzedu.net.cn/）进行网上报名，同

时上传艺术表演类初赛视频和艺术作品类初赛照片。

（二）各开发区、区县（市）教育局的比赛由区（县、市）

教育局组织实施,推荐优秀选手参加市级比赛；市直属学校以学校

为单位直接参加市级比赛；民办学校与校外教育机构按照其审批

行政机构为市级以上的可直接参加市级比赛。不接受个人报名。

（三）金水区、中原区、二七区、管城区、惠济区、郑东新

区、经开区和各县（市）艺术表演类各项目共报 80人，艺术作品

类各项目共报 45人；高新区、上街区、航空港区艺术表演类各项

目共报60人，艺术作品类各项目共报30人。

（四）市直属学校艺术表演类各项目共报 10 人，艺术作品类

各项目共报 15人。民办学校与校外教育机构可根据实际情况自愿

报名参加比赛。（市直属艺术后备生招生学校可根据其招生项目

适当增加名额）



—5—

（五）各项目参赛学生可报辅导教师1人，辅导教师须为学

校的在职教师。

（六）艺术表演类视频上报需采用 MP4格式（分辨率不低于

1920*1080，码率不低于 768kb/秒）。使用一个固定机位正面全

景录制，声音和图像需同期录制，不得后期配音合成。每个节目

视频以单独文件制作（文件大小不超过 400MB）并以“节目名称+

组别”命名，播放内容中不得出现所在学校名称、辅导教师和学

生姓名等相关信息。

（七）艺术作品类照片上报需采用 JPG 格式，单个文件大小

不低于8MB，分辨率达到100dpi 以上。

（八）市教育局对获奖节目和作品有权在相关活动和资料中

使用（展览、宣传、对外交流等），不支付作者稿酬，作者享有

署名权。

七、奖项设置

各类各项比赛分设一等奖 15％，二等奖35％，三等奖 20％。

辅导教师获相应奖项。

八、有关事项

其他未尽事宜另行通知。

2022 年 7月 1日

（联系人:赵 杰 联系电话: 65310134）


